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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商品，按实际收取的价款借记“其他货币资金——支

付宝账户”等科目，按出售价格和相关税费贷记“主营业

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代为收取的邮费贷记“其他应付款——邮费”科目。

付邮试用也可以归属于限时打折这类促销之中。付

邮试用中邮费的支付额度一般为 10元。对于商家申请付

邮试用的商品，因为邮费固定为10元，所以会出现收取的

邮费与实际支付给运输公司的邮费不一致的情况。在支

付邮费给运输公司时，对于邮费的溢价应贷记“其他业务

收入”科目，邮费的折价应借记“其他业务成本”科目。对

于付邮试用的商品，按成本价、相关税费以及邮费借记

“销售费用”科目，按收取的邮费贷记“其他应付款——邮

费”科目，按成本价贷记“发出商品”、“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三、搭配套餐

搭配套餐是将几种商品结合在一起设置成套餐来销

售，旨在让买家一次性购买更多商品。笔者认为，应该以

搭配销售的商品的公允价值所占比重来分摊销售收入。

例 2：某淘宝商铺为增加甲商品的销量，将其与热销

的乙商品搭配销售，销售总价为351元，单独购买甲、乙商

品的价格分别为400元和200元。

商铺的销售收入=351/（1+17%）=300（元）；甲商品分

摊的销售收入=300×400/（400+200）=200（元）；乙商品分

摊的销售收入=300×200/（400+200）=100（元）；销项税额

=300×17%=51（元）。会计处理如下：借：其他货币资金

——支付宝账户 300；贷：主营业务收入——甲商品

200、——乙商品 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51。
四、店铺优惠券

店铺优惠券是由淘宝卖家以虚拟电子现金券形式赠

送给本店买家，买家凭借所获得的店铺优惠券在购买商

品时，当消费的金额达到优惠券使用要求就可以抵扣的

消费额度。笔者认为，商家发放店铺优惠券给买家时尚未

形成现实的义务，所以暂不需要做会计处理。优惠券本身

起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应通过“销售费用”科目核算。在实

际使用优惠券时，按收到的价款借记“其他货币资金——

支付宝账户”科目，按优惠券面值借记“销售费用”科目，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科目。对于过期未用的优惠券，不做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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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处置部分股权丧失控制权的会计处理探讨

王 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并购重组事业部 北京 100045）

【摘要】在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要按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由此可

能导致剩余股权账面价值和当期投资收益的虚高，并影响以后期间处置剩余股权时的投资收益确认。

【关键词】处置 股权投资 丧失控制权 会计处理

在企业并购重组实务中，因股权转让导致企业增减

子公司或其他下属企业的情形非常普遍。由于股权转让

不但影响企业当期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盈利情况，而且对

以后期间产生持续影响，因此其会计处理问题值得关注。

一、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指出：“企业因处置部分

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应

当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

理：①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对于处置的股权，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同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其账面价值确认为长期

股权投资或其他相关金融资产。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

对原有子公司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成本法转

为权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②在合并财务报表

中，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

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

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

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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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

收益。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处置后的剩余股权在丧失

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

关利得或损失的金额。”上述规定与原会计处理方法的不

同之处在于，增加了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

（1）对于剩余股权，不能按照个别财务报表中经调整

（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核算）后的账面价值计量，而是

要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这就可

能导致剩余股权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大幅增值。

（2）合并财务报表中丧失控制权当期应确认的投资

收益=处置部分对应的处置对价+剩余部分对应的股权公

允价值-全部对应的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

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简称为“净资产份额”，包含购买

日形成的商誉）。该公式可进一步变形为：

投资收益=处置部分对应的处置对价+剩余部分对应

的股权公允价值-（处置部分对应的净资产份额+剩余部

分对应的净资产份额）=（处置部分对应的处置对价-处置

部分对应的净资产份额）+（剩余部分对应的股权公允价

值-剩余部分对应的净资产份额）

对于公式中的这两个括号，可理解如下：

（1）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已确认了处置收益：

处置收益=处置部分对应的处置对价-处置部分的账面价

值。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第一个括号中的部分，应当计

入当期投资收益，其余的应在以前期间就计入投资收益

或资本公积。应在以前期间计入的部分=处置部分对应的

净资产份额-处置部分的账面价值。这是由于，这一部分

其实是子公司在处置前历年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所有者

权益变动在母公司账面上的反映，故应记录在实际发生

的期间（准则解释还应进一步区分当期是否发生净资产

份额变动，如有，则应计入当期投资收益）。因此，在合并

财务报表中，需将个别财务报表中“多计”的这一部分由

投资收益转出至留存收益或资本公积。

（2）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已对剩余股权改按权

益法计量，即将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调整为其所对应的

净资产份额。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要将剩余股权的账面

价值进一步调整为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因此，

需将个别财务报表中“少计”的这一部分即第二个括号中

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也要全部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二、案例分析

B公司为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 18 600万股。A公司

持有其 9 858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3%，股权账面

价值为 60 626.7万元（合 6.15元/股）。A公司取得B公司

股份时，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且未形成商誉。A

公司取得 B公司股份后，一直将B公司作为子公司并表

核算。2013年 1月，A公司将其持有的 6 138 万股 B 公司

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33%，账面价值为37 748.7万元）转让

给第三方，取得处置对价 54 321.3万元（合 8.85元/股）。1
月 5 日，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当日，B 公司股价为

10.13元/股。自购买日开始，B公司持续亏损，且未发生

除净损益外的其他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事项。至股权

过户日止持续计算的B公司净资产总额为30 390万元（合

1.63元/股）。A公司自此变更为B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剩

余股份数为3 720万股（账面价值为22 878万元），持股比

例降至20%。A公司虽丧失控制权但仍具有重大影响。

1. 在 A 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①按处置对价与处

置部分的账面价值之差确认处置收益：借：银行存款

54 321.3；贷：长期股权投资 37 748.7，投资收益 16 572.6。
②对剩余股权改按权益法核算：借：长期股权投资 6 078
（30 390×20%），留存收益16 800；贷：长期股权投资22 878。
可见，由于持续亏损，剩余股权账面价值下降。

2. 在A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①将个别财务报表中

确认的处置收益中不应计入当期投资收益的部分调至

留存收益：借：留存收益 27 720；贷：投资收益 27 720
（37 748.7-30 390×33%）。持续亏损造成的净资产减值应

体现为以前期间的投资损失。②将剩余股权账面价值在

个别财务报表中权益法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至其在

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借：长期股权投资 37 683.6
［（9 858-6 138）×10.13］；贷：长期股权投资6 078，投资收

益31 605.6。
综上，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当期投资收益总计

为 75 898.2万元，其中处置收益为 44 292.6万元、对剩余

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收益为31 605.6万元。同

时，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在个别财务报表中由原来的

22 878万元减至 6 078万元，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却大幅

增加至37 683.6万元。

这种处理存在以下两个问题：①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按照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后实现大幅增值。事实上，由于持续亏损，剩余股权

对应的净资产份额已缩水至原来账面价值的27%。对于被

投资企业市净率较高的情形，这种计量方法并不合理。

②在合并财务报表中，通过对剩余股权重新计量产生的

收益（浮盈）占到了总收益的42%。这种浮盈实际是将以后

期间处置剩余股权时可能取得的收益提前到当期确认，

且若未来的处置对价无法达到现在的股价水平，还会产

生亏损。这显然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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